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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民营企业档案工作指导手册

1 目的与适用范围

为了规范我市民营企业档案业务工作，提高民营企

业档案工作整体水平，根据国家、省关于档案工作的有

关法律、规定、规范与标准，特制定本档案手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与标准

2.1 《企业档案管理规定》（国家档案局令第21号）

2.2 《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规

定》（国家档案局令第 10 号）

2.3 《电子公文归档管理暂行办法》（国家档案局

令第 6 号）

2.4 《国家档案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华

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关于印发《关于促进民营企业档

案工作发展的意见》的通知>》(档函〔2006〕26 号）

2.5 《河南省民营企业档案管理工作指南》（豫档

发〔2023〕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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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企业档案工作规范》（DA/T42-2009）

2.7 《档案工作基本术语》（DA/T1-2000）

2.8 《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JGJ25-2010）

2.9 《文书档案案卷格式》（GB/T9705-2008）

2.10 《归档文件整理规则》（DA/T22-2015）

2.11 《科学技术档案案卷构成的一般要求》

（GB/T11822-2008）

2.12 《档号编制规则》（DA/T13-2022）

2.13 《全宗卷规范》（DA/T12-2012）

2.14 《全宗指南编制规范》（DA/T14-2012）

2.15 《数码照片归档与管理规范》（DA/T50-2014）

2.16 《照片档案管理规范》（GB/T11821-2002）

2.17 《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

（GB/T18894-2016）

2.18 《建设项目档案管理规范》（DA/T28-2018）

2.19 《会计档案案卷格式》（DA/T39-2008）

3 基本术语和定义

3.1 档案 是指过去和现在的机关、团体、企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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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人从事经济、政治、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科技等方面活动直接形成

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

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3.2 企业档案 是指企业在研发、建设、生产、经

营和服务等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对国家、社会和企业具有保

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3.3 民营企业档案 是指民营企业在注册登记、产

品研发、生产建设、经营管理、运营服务等活动中直接

形成的对国家、社会和民营企业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

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3.4 企业档案工作 是企业履行档案管理职责的行

为和活动。

3.5 民营企业档案工作 是民营企业履行档案管理

职责的行为和活动，是企业不可缺少的基础性、支撑性

工作，是国家档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企业和

职工合法权益、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一项重要工作。

3.6 管理类档案 是指反映本企业经营管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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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行政管理和党群管理等方面的档案。

3.7 科技档案 主要包括产品生产、科研开发研究、

项目建设、设备仪器等方面的档案。

3.8 会计档案 在进行会计核算等过程中接收或

形成的，记录和反映本单位经济业务事项的，具有保存

价值的文字、图表等各种形式的会计资料（含括通过计

算机等电子设备形成、传输和存储的电子会计档案）。

主要包括会计凭证、会计帐簿、会计报告等方面的档案。

3.9 职工档案 本企业在党的组织建设、干部职工

管理、人才服务等工作中形成的，反映干部职工政治品

质、道德品行、思想认识、学习工作经历、专业素养、

工作作风、工作实绩、廉洁自律、遵纪守法以及家庭状

况、社会关系等情况的历史记录材料。主要包括在岗职

工、退休职工、离岗职工和死亡职工等方面的档案。

3.10 照片档案 本企业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中

直接形成的以静止摄影影像为主要反映方式的有保存

价值的历史记录。

3.11 录音录像档案 本企业在生产活动和社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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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凭证、查考和保存价值并归档保存

的录音录像文件。

3.12 业务数据档案 在各种业务活动中产生的，

以数据形式存在的档案。

3.13 公务电子邮件档案 单位或个人在公务活动

中产生的经由电子邮件系统传输的公务电子邮件。

3.14 网页信息档案 在网络环境中，通过虚拟平

台（如互联网）传输、接收和共享的信息文件，这些文

件具有查考使用价值，并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以便

实现资源共享。

3.15 社交媒体档案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生成的，

具有查考和凭证价值的信息资源。

3.16 实物档案 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

会活动中制作或获取的，以特定有形物品存在的具有保

存价值的实物。包括奖状、奖杯、锦旗、证书、印章、

印模、产品、标本、工具设备等。

3.17 归档 办理完毕且具有保存价值的文件经系

统整理交档案室或档案馆保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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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 立卷 将办理完毕并具有参考保存价值的公

文，依其在形成过程中的联系和一定规律组合成为保管

单位案卷的工作过程。

3.19 归档文件 立档单位在其职能活动中形成的、

办理完毕、应作为档案保存的文件材料，包括纸质和

电子文件材料。

3.20 分类 将归档文件按其来源、时间、内容和形

式的异同，分成若干层次和类别，并将各类别按照层级

关系组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过程。包括选择分类方法、

制定分类方案、文件归类等具体内容。

3.21 保管期限 对档案划定的留存年限。企业档案

的保管期限定为永久、定期两种，定期一般分为 30 年、

10 年。

3.22 整理 按照一定原则对档案实体进行系统分

类、组合、排列、编号和基本编目，使之有序化的过程。

3.23 档号 以字符形式赋予档案实体的用以固定

或反映档案排序的一组代码。

3.24 归档章 纸质文件材料归档的标志，也是档号



焦作市民营企业档案工作指导手册

7

在纸质文件材料上的具体体现。一般盖在归档文件首页

靠右上端空白位置，填写内容包括全宗号、年度、件号、

机构或问题、保管期限、页数。

3.25 备考表 置于盒内（卷内）文件之后，项目包

括盒内（卷内）文件情况说明、整理人、整理日期、检

查人、检查日期。

3.26 著录 为检索和管理档案资源，对档案内容、

结构、背景或管理活动进行分析、选择、组织和记录的

过程。

4 民营企业档案工作总则

4.1 民营企业档案是企业知识资产和信息资源的

重要组成部分。民营企业档案工作是企业生产、经营、

研发和管理活动的基础性管理工作，应以企业资产关系

为纽带，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统一制度、统一标准。

4.2 民营企业档案工作应以满足企业各项活动在

证据、责任和信息等方面的需求为导向，运用现代技术

与管理方法，通过资源整合和开发，为企业生产、经营、

研发、管理和持续发展提供有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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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民营企业应维护档案的完整、准确、系统与安全。

5 民营企业档案管理体系的设置

5.1 档案管理机构

5.1.1 民营企业应根据规模和管理模式设置专门

的档案机构，或指定负责档案工作的机构。大型民营企

业还应设立档案馆。

5.1.2 民营企业应确定档案工作的分管领导，确定

各职能或承办部门、各项目档案工作的负责人，确定档

案部门的负责人。

5.1.3 民营企业应建立由专、兼职档案员组成的档

案管理网络体系，并建立各部门文件材料归档的岗位责

任制以及考核机制。

5.2 档案部门管理职能

5.2.1 负责贯彻执行有关档案法律法规和方针政

策，并依据国家、行业档案工作规范和标准，制定本民

营企业档案管理规章制度及工作标准。

5.2.2 负责统筹本民营企业档案工作发展规划，年

度档案工作计划，并对工作计划的实施进行检查、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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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负责本民营企业各部门档案工作的监督、检

查和指导，并组织开展档案管理网络活动。

5.2.4 负责对本民营企业各种门类和载体档案的

收集、整理、保管、统计、鉴定、编研、提供利用工作，

并对应归档文件材料的完整、齐全、准确负责。

5.2.5 为国家机关依法执行公务提供需要查阅的

相关档案资料。

5.2.6 负责制定本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的处

置办法等。

5.2.7 组织实施档案信息化工作。

5.2.8 建立档案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违反文件材

料收集和归档规定的相关人员依法依规追究责任，对发

生档案泄密、造成档案损毁等行为采取处置措施，对突

发事件和自然灾害有档案应急工作预案和抢救措施。

5.2.9 接受档案主管部门的教育培训和业务指导。

5.3 档案人员要求

5.3.1 应配备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和发展相适

应的专职档案人员，各部门、各项目应配备专职或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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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人员。档案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

5.3.2 档案人员素质要求

档案主管：应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觉悟，具有一定的

档案业务水平，熟知国家、行业有关档案工作的法规、

标准，能熟练和掌握计算机操作技能及档案管理软件各

项功能；能对本单位各业务部门的档案工作给予指导。

档案员：能按档案管理规范完成文件材料收集、整

理、归档、保管及利用工作。掌握一定的计算机、网络

操作技能。

兼职档案员：能在档案部门的指导下，按档案管理

规定完成本部门文件材料的形成、收集、积累、整理工

作，并按时移交档案部门归档。

5.3.3 档案人员应定期接受档案业务培训，提高

业务能力。

5.3.4 档案工作人员调离岗位或退休的，应当在离

岗前办好交接手续。涉密档案工作人员的调离应当按照

国家有关保密法律法规执行。

6 民营企业档案工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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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工作规章

6.1.1 建立有民营企业档案工作规定。主要内容应

包括：档案工作原则及管理体制，文件的形成、积累与

归档职责要求，档案收集、鉴定、整理、保管、统计、

利用要求，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的处置原则，解释权限等。

6.1.2 建立有档案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对相关岗位

人员违反文件收集、归档及档案管理制度，发生档案泄

密、造成档案损毁等行为，企业应提出责任追究和处罚

措施，并将有关要求纳入相关管理制度。

6.1.3 制定有档案管理应急预案。对可能发生的突

发事件和自然灾害，应制定档案抢救应急措施，包括组

织结构、抢救方法、抢救程序、保障措施和转移地点等。

对档案信息化管理的软件、操作系统、数据的维护、防

灾和恢复，应制定应急预案。

6.2 管理制度

6.2.1 文件材料归档制度。主要包括文件材料的归

档范围、归档时间、归档程序、归档要求以及控制归档

质量的措施，文件形成、归档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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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档案保管制度。主要包括档案保管工作原则

和制度、各门类档案保管条件、特殊载体档案保管方式、

档案清点检查、对受损档案的处置办法、库房管理职责

与要求。

6.2.3 档案鉴定销毁制度。主要包括鉴定工作的组

织及职责、鉴定原则、鉴定方法、鉴定时间和销毁要求。

6.2.4 档案统计制度。主要包括统计内容、统计要

求和统计数据分析要求。

6.2.5 档案利用制度。主要包括档案提供利用的方

式、方法，规定查（借）阅档案的权限和审批手续，及

查（借）阅和归（催）还档案的要求。

6.2.6 档案保密制度。主要包括档案形成者、档案

管理者、档案利用者应承担的保密的责任。

6.2.7 电子文件管理制度。主要包括企业各信息系

统中形成的电子文件归档、管理和利用等要求。

6.2.8 档案管理系统操作制度。主要包括档案管理

系统操作人员的职责，档案管理系统软件、硬件的操作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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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民营企业档案业务工作

7.1 档案收集工作，档案部门应按规定，依据归档

范围收集本民营企业在各项活动中形成的各种载体的

文件材料。

7.2 档案整理工作，档案部门应对各部门（单位）

移交的文件材料进行分类、排列与编目，对与纸质档

案相对应的非纸质载体档案编制互见号，并编制检索

工具。

7.3 档案保管工作，档案部门应按档案载体存放需

要，选择档案柜架。底图不宜折叠；磁性载体应选择防

磁设施，重要（光盘等）档案应异地备份。库藏档案应

定期清查核对,做到账物相符,如有变化应及时记录说

明。库房保管应具备防火、防盗、防光、防潮、防有害

气体、防尘、防有害生物等功能。

7.4 档案鉴定工作，档案部门应对保管期满确无保

存价值的档案登记造册填写销毁清册，提交由主管领

导、专业技术人员和档案人员组成的档案鉴定委员会

（或小组），经鉴定组审核提出鉴定意见，由主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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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后进行销毁。销毁清册永久保存。

7.5 档案统计工作，档案部门应及时、准确地填报

本民营企业档案工作年报及有关统计报表。

7.6 档案利用工作，档案部门应建立档案检索系

统，开发档案信息资源，采用直接查阅、电话调阅、网

上查阅等方式，及时、有效提供档案利用服务。同时应

对档案信息进行分类汇总，综合整理，形成专题材料，

利用效果突出的应进行登记。

8 民营企业档案管理设施设备

8.1 档案用房应按国家档案管理规定，配备档案工

作所需的办公用房、阅览用房和档案库房，可以根据需

要设置展览（陈列）室、服务器机房、档案接收、整理、

修复、消毒、数字化、缩微、安全监控等业务和技术

用房。

8.2 档案办公用房、业务和技术用房等面积应当满

足业务开展需要。阅览用房面积应当满足不同载体类

型档案阅览需求，适应涉密与非涉密档案分区阅览的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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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档案库房面积应当满足企业档案法定存放年

限需要，新建档案库房面积应当满足未来至少 10 年档

案存放需要。并按档案保护要求配备如温湿度计、除湿

机、防磁柜、吸尘器、灭火器等设施，确保库房具备防

火、防盗、防光、防潮、防有害气体、防尘、防有害生

物等功能，以保证档案的安全管理。

8.4 档案库房建筑应符合《档案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25-2010）的要求，库房楼面均部荷载应为 5KN/

㎡，采用密集架时，不应小于 12KN/㎡，或按实际需要

确定。

8.5 档案现代化管理 应配备计算机、打印机（复

印机）、扫描仪等设备设施，采用档案管理软件，以满

足企业现代化管理的需求。

8.6 档案装具配备应符合档案保护的要求，纸质档

案采用密集架、专用档案柜架等存放，非纸质载体档案

应根据保管需要选择有专用保护功能的柜架设施。

9 民营企业档案信息化建设

9.1 民营企业应将档案信息化建设纳入企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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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整体规划。各信息系统开发与实施应考虑档案管

理的需要，与企业信息化同步。

9.2 民营企业可根据档案保管和利用的实际需求，

有选择的对档案实体实施数字化。数字化生成的电子文

件应与原档案的档号对应。

9.3 民营企业应将档案管理软件与办公系统、施工

管理系统等应用软件的自动生成电子文件的模块接口

对接，实行“文档一体化”管理，实现计算机辅助管理

档案。

9.4 民营企业档案部门应建立档案案卷级目录及

文件级目录数据库，并逐步建立健全档案全文数据库，

提供全文检索服务。

9.5 民营企业应充分利用企业内网或局域网，开通

网络查询系统，根据利用权限及时有效的提供档案信息

的利用。

9.6 民营企业档案信息利用应制定安全措施，以保

证数据储存的安全以及信息利用的安全。


